
單
國
國
瞳
圍
觀
個
咽
盟
國
國

、
廿
一
削
、
一
=
口

大
體
而
言
，
我
們
並
沒
有
明
確
的
住
宅
福
利
政
策
，
如
果
有
的
話
，
則
是
指
編

λ
中
央
政
府
各
類
支
出
中
歸
為
社
會
安
全
支
出
項
目
的
「
國
民
住
宅
」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
國
宅
政
策
等
同
於
住
宅
福
利
政
策
。
這
種
歸
類
，
我
們
可
以
視
為
廣
義
的
住
宅
福
利
。

另
外
，
政
府
仿
照
已
開
發
國
家
，
制
定
了
一
些
福
利
計
畫
，
其
照
顧
對
象
包
括
:
老
人

、
殘
障
、
婦
女
、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、
低
收
入
戶
等
弱
勢
族
群
，
他
們
也
有
住
宅
的
問
題

，
這
些
對
象
的
住
宅
照
顧
，
也
是
住
宅
福
利
的
一
環
，
我
們
可
以
稱
為
狹
義
的
住
宅
褔

副
「
。二

、
問
題
分
析

付
廣
義
的
住
宅
福
利
的
問
題

因
此
回
顧
過
去
有
闊
的
國
宅
政
策
，
大
致
可
以
看
出
我
國
住
宅
福
利
政
策
的
方
向

。
在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至
六
十
四
年
之
間
，
以

「
興
建
國
民
住
宅
貸
款
條
例
」
為
主
，
明

確
指
出
協
助
的
對
象
包
括
勞
工
、
農
民
、
漁
民
、
市
民
及
公
教
人
員
的
新
建
或
整
修
住

國
米
復
國

宅
(
四
四
﹒
七
%
)
，
並
另
外
配
合
實
際
問
題
，
包
括
:
因
緊
急
災
害
重
建
的
住
宅
(

二
六
﹒
五
%
)
、
因
違
建
而
整
建
的
住
宅
(
一

0
.
二
%
)
、
為
實
施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
的
平
價
住
宅
(
八
﹒
四
%
)
、
考
慮
軍
公
教
人
員
而
貸
款
機
關
、
學
校
興
建
的
員
工
住

宅

(
4八
﹒
二
%
)
，
以
及
鼓
勵
民
間
投
資
興
建
的
住
宅
(
四
﹒
O
%
)
，
這
個
時
期
大

致
上
興
建
了
約
十
二
萬
戶
，
但
面
對
經
濟
發
展
，
快
速
的
城
鄉
移
民
，
並
沒
有
太
多
的

作
用
。民

國
六
十
四
年
以
後
則
配
合
當
時
政
經
背
景
，
擬
定
「
國
民
住
宅
條
例
」
為
基
礎

，
希
望
由
政
府
大
力
興
建
，
明
訂
以
收
入
較
低
家
庭
為
主
要
照
顧
對
象
。
其
過
程
中
因

土
地
缺
乏
，
政
策
性
地
推
動
老
舊
眷
村
配
合
國
宅
需
求
而
改
建
。
但
對
於
農
村
、
漁
村

、
礦
村
、
山
地
及
離
島
偏
遠
地
區
卻
無
法
適
用
於
該
條
例
。
這
些
地
區
另
需
由
台
灣
省

政
府
擬
定
相
關
辦
法
及
要
點
予
以
輔
助
。
但
整
體
上
，
國
宅
建
設
仍
囡
土
地
不
足
、
經

費
有
限
，
而
興
建
不
力
。

因
此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修
訂
的
「
國
宅
條
例
」
增
列
了
貸
款
人
民
自
建
及
獎
勵
投
資

興
建
，
卻
因
經
濟
不
景
氣
滯
銷
而
緩
建
。
但
七
十
六
年
以
後
又
因
房
地
價
格
飆
漲
反
而

要
求
甚
殷
'
由
政
府
興
建
的
國
宅
根
本
無
法
趕
上
較
低
收
入
家
庭
的
需
求
，
面
對
無
住

屋
者
的
社
會
運
動
，
因
此
政
策
性
地
男
訂
輔
助
人
民
貸
款
自
行
購
買
住
宅
的
辦
法
，
及

勞
工
建
購
、
修
繕
住
宅
的
要
點
。
大
抵
上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至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底
，
興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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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約
十
八
萬
六
千
戶
(
含
施
工
中
四
萬
二
千
戶
)
的
國
宅
，
大
致
上
只
佔
房
屋
總
量
(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約
五
二
、
二
二
四
、
三
三
六
戶
)
的
六
.
五
%
。

進
一
步
從
表
一
，
可
以
歸
納
出
由
政
府
負
責
興
建
及
輔
貨
的
住
宅
，
指
出
當
前
的

住
宅
福
利
的
情
形

.. 

表
一
台
灣
地
區
政
府
興
建
及
輔
貸
住
宅
執
行
情
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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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料
來
源

•. 

「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八
十
二
年
住
宅
資
訊
統
計
彙
報
」

1
.
有
關
國
民
住
宅
方
面

主
要
依
據
為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制
定
以
來
的
「
國
民
住
宅
條
例
」
及
其
相
關
條

例
，
其
照
顧
對
象
以
收
入
較
低
家
庭
(
標
準
由
行
政
院
定
之
)
為
主
，
由
表
一
可

看
出
國
宅
的
供
應
，
是
政
府
有
關
住
宅
福
利
的
大
宗
，
佔
四

0
.
六
一
%
。
但
是

至
目
前
為
止
供
應
量
仍
嫌
不
足

，
從
一
四
九
、
六
五
九
戶
等

候
承
購
國
宅
的
名
冊

來
看
，
每
年
興
建
國
宅
的
速
度
仍
然
非
常
緩
慢
，
根
本
趕
不
上
較
低
收
入
家
庭
的

需
求
。

2

輔
助
人
民
貸
款
自
購
位
、
宅

另
外
於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起
，
為
解
決
政
府
興
建
國
宅
不
力
的
問
題
，
擬
定
「

輔
助
人
民
貸
款
自
購
住
宅
辦
法
」
'
協
助
收
入
較
低
家
庭
購
置
自
用
住
宅
，
輔
助

貸
款
之
優
惠
比
照
政
府
直
接
興
建
之
國
宅
，
至
目
前
為
止
計
有
一

-
7
三
一
%
一
。

在
有
關
軍
眷
住
宅
方
面

主
要
依
據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制
定
之
「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重
建
試
辦
期
間
作
業
要

點
」
及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「
國
軍
官
兵
購
置
住
宅
輔
助
貸
款
要
點
」
，
以
及
原
眷
戶

優
先
配
售
、
有
眷
無
舍
官
兵
及
文
職
教
員
為
對
象
。
軍
眷
住
宅
對
象
特
定
，
由
國

防
部
負
責
，
開
辦
以
來
佔
政
府
協
助
之
住
宅
的
四
﹒
八
九
%
。

4

有
關
公
教
位
宅
方
面

主
要
依
據
中
央
及
省
市
「
公
教
人
員
購
置
住
宅
輔
助
要
點
」
辦
理
，
主
要
對

象
為
有
給
公
職
一
年
以
上
之
公
務
人
員
為
主
，
在
過
去
為
除
國
宅
外
，
是
住
宅
福

利
的
第
二
大
項
，
佔
有
二
八
﹒
五
九
%
的
資
、
源
。

旦
有
關
平
價
位
宅
方
面

為
自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起
配
合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計
畫
，

由
政
府
指
撥
公
地
或
價

購
土
地
而
興
建
之
住
宅
，
其
照
顧
對
象
，
出
租
以
一
級
貧
民
為
限
，
出
售
以
二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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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級
貧
民
為
限
，
建
坪
小
，
價
格
低
。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以
後
則
主
要
由
省
市
政
府

的
社
會
局
負
責
，
專
供
登
記
有
案
之
生
活
照
顧
戶
、
生
活
輔
導
戶
、
臨
時
輔
導
戶

及
重
大
災
害
戶
，
前
者
免
費
借
住
，
後
三
者
則
優
待
借
住
，
在
借
住
期
間
，
如

一

定
期
間

(
7
)
，
三
年
)
內
生
活
仍
未
改
善
者
，
始
能
繼
續
借
住
。
可
以
說
是
照
顧

社
會
中
最
需
照
顧
者
的
住
宅
，
約
佔

-

6

有
關
勞
工
位
、
宅
方
面

﹒
三
二
%
。

主
要
依
據

「
八
十
二
年
輔
助
勞
工
建
購
住
宅
貸
款
處
理
要
點

」

(
八
十
二
年

)
及
「
輔
助
勞
工
修
繕
住
宅
貸
款
實
施
要
點
」
(
七
十
九
年
)
，
這
是
勞
委
會
為

貫
徹
行
政
院
面
對
七
十
六
年
以
來
房
價
飆
攏
的
問
題
，
提
出
解
決
當
前
勞
工
住
宅

問
題
的
重
要
措
施
，
而
照
顧
的
主
要
對
象
為
有
(
三
年
或

三
年
以
上
)
勞
工
保
險

之
勞
工
，
為
不
同
於
國
宅
而
專
屬
勞
工
之
住
宅
貸
款
，
除
一
般
產
職
勞
工
外
，
另

設
有
特
別
保
留
戶
勞
工
，
包
括
鹽
、
礦
、
國
防
工
業
、
原
住
民
、
漁
、
碼
頭
裝
卸

工
人
及
金
門
地
區
勞
工
，
由
於
戶
數
有
限
，
仍
不
敷
需
求
，
至
目
前
為
止
佔
一
三

﹒
二
九
%
。

經
由
上
述
，
大
致
可
以
看
出
廣
義
界
定
下
的
住
宅
福
利
，
傾
政
府
全
力
執
行
下

的
住
宅
，
其
受
益
對
象
是
以
照
顧
較
低
收
入
家
庭
的
國
民
住
宅
(
五
二
﹒
九
二
%
)

(
含
輔
助
人
民
貸
款
自
購
)
及
長
期
以
來
受
到
特
別
優
厚
照
顧
的
軍
公
教
人
員
住
宅

(一一
三
﹒
四
八
%
)
為
主
。
其
中
維
持
國
家
機
器
運
作
有
關
的
軍
公
教
人
員
向
來
就

享
有
許
多
其
他
的
社
會
福
利
(
退
休
撫
師
及
保
險
)
(
以
七
十
七
年
度
而
言
，
佔
有

五
O
%
左
右
的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
)
，
而
住
宅
方
面
竟
也
佔
有
約
三
分
之

一
的
政

府
福
利
的
資
源
。
而
佔
最
大
多
數
的
勞
工
族
群
，
雖
然
也
可
以
申
請
一
般
的
國
民
住

宅
，
但
須
受
限
為
較
低
收
入
家
庭
，
真
正
為
解
決
勞
工
的
住
宅
問
題
，
始
自
民
國
七

寸
九
年
輔
助
勞
工
修
繕
住
宅
貸
款
(
但
名
額
有
限
，
每
年
五
、
O
O
O
戶

•• 

最
高
金

額
三
0
萬
元
，
八
十
三
年
調
為
五
0
萬
)
;
及
八
十
二
年
輔
助
第
二
建
購
住
宅
貸
款

(
名
額
佔
二
二
、
一
七
O
戶
，
最
高
貸
款
額
限
一
四
0
萬
)
，
我
們
也
知
道
有
關
勞

工
的
福
利
也
遲
至
民
國
七
「
三
年
才
完
成
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」
的
立
法
，
相
對
於
軍
公

教
人
員
，
勞
工
的
社
會
福
利
救
助
及
住
宅
福
利
均
明
顯
為
差
。

而
政
府
仿
照
已
開
發
國
家
，
制
定
的
福
利
計
畫
的
照
顧
對
象
，
除
低
收
入
戶
尚

有
平
價
住
宅
(
佔

一
﹒
一
三
%
)
外
，
有
關
老
人
、
婦
女
、
殘
障
、
青
少
年
，
在
住

宅
福
利
方
面
除
考
慮
三
代
同
堂
的
協
助
外
，
則
尚
未
有
明
顯
的
劃
分
與
界
定
。

叫
照
顧
弱
勢
族
群
的
住
宅
福
利
問
題

前
述
的
國
宅
政
策
實
際
上
面
對
近
年
來
快
速
社
會
結
構
及
經
濟
的
變
遷
，
已
無

法
解
決
許
多
弱
勢
族
群
的
住
宅
問
題
，
尤
其
自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以
來
房
價
飆
漲
後
形

成
的
高
房
價
年
代
。
這
些
弱
勢
族
群
包
括
了
福
利
計
畫
的
對
象
，
及
未
受
福
利
計
畫

的
新
弱
勢
族
群
，
他
們
的
住
宅
問
題
可
以
分
別
說
明
如
下

•. 

l

老
人
位
宅
無
法
配
合
家
庭
及
社
區

相
對
於
一
般
年
輕
人
及
健
康
者
而
言
，
老
人
是
為
數
最
多
者
的

一
種
弱
勢
族

群
，
尤
其
臺
灣
已
開
始
成
為
所
謂
的
高
齡
化
社
會
，
由
於
他
們
在
生
理
、
經
濟
方

面
的
相
對
弱
勢
，
而
反
應
在
居
住
安
養
有
一
些
特
殊
的
需
求
。

但
是
「
老
人
褔
利
法

」

的
實
施
，
在
有
關
居
住
安
贅
，
卻
較
偏
毒
UP
機
構
式

的
安
養
，
這
方
面
的
工
作
顯
然
是
延
續
過
去
各
縣
市
有
關
的
「
仁
愛
之
家
」
及
「

榮
民
之
家
」
，
只
是
在
近
年
來
改
以
自
費
安
養
為
主
。

而
有
關
研
究
指
出
，
目
前
大
多
數
老
人
皆
與
子
女
、
配
偶
同
住

。

少
數
的
老

人
，
尤
其
是
孤
苦
無
依
或
貧
苦
的
老
人
，
特
別
有
安
養
的
需
求
，
過
去
這
方
面
主

要
以
外
省
籍
的
老
榮
民
為
主
。
近
年
來
，
由
於
家
庭
結
構
的
變
遷
，
較
有
經
濟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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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的
老
人
，
有
自
行
居
住
或
與
配
偶
同
住
的
傾
向
，
因
而
才
有
老
人
公
寓
或
自
費

安
養
機
構
的
需
求
，
也
擺
脫
過
去
救
濟
院
形
象
的
老
人
院
。
但
衡
量
大
部
分
的
老

人
或
家
庭
，
大
多
願
意
留
在
家
庭
與
社
區
中
，
可
是
對
於
現
代
家
庭
而
言
，
因
家

庭
人
手
少
，
而
形
成
家
庭
照
顧
的
壓
力
。
因
此
一
方
面
需
要
外
在
的
幫
助
(
如

•. 

日
夜
託
老
、
在
宅
服
務
。
﹒
)
是
需
要
的
，
另
外
在
老
人
居
家
生
活
上
，
提
供
住

家
設
施
及
社
區
環
境
的
安
全
與
便
利
，
來
減
低
老
人
對
他
人
的
依
賴
與
服
務
。

但
有
關
住
宅
的
興
建
，
目
前
向
來
以
健
康
及
核
心
家
庭
為
主
，
因
此
在
鼓
勵

老
人
居
家
或
三
代
同
堂
的
問
題
，
應
能
分
別
協
助
有
關
老
人
住
宅
設
備
的
改
善
及

住
宅
空
間
規
模
的
擴
充
。

2

殘
障
者
空
間
有
障
礙

相
對
於
健
康
者
，
殘
障
者
是
最
明
顯
的
弱
勢
族
群
，
按
照
我
國
「
殘
障
福
利

法
」
中
嚴
格
的
標
準
界
定
，
至
少
有
十
四
萬
人
列
為
殘
障
者
。
但
是
就
有
關
的
研

究
，
殘
障
者
的
福
利
設
施
卻
一
直
未
受
重
視
。
他
們
的
主
要
問
題
，
一
是
協
助
就

養
二
一
固
定
得
到
妥
善
安
置
，
而
前
者
的
競
爭
劣
勢
，
也
經
常
影
響
後
者
，
尤
其
是

住
家
的
取
得

。
就
妥
善
安
置
而
且
=
口
，
應
考
慮
機
構
安
養
及
居
家
護
理
，
前
者
以
設

立
長
期
收
容
治
療
院
所
為
主
，
目
前
已
開
始
著
手
進
行
，
唯
數
量
明
顯
不
足
。
後

者
則
以
能
居
家
生
活
為
主
，
但
是
有
關
社
區
及
住
宅
的
規
畫
部
分
仍
未
能
顧
及
。

雖
然
「
殘
障
福
利
法
」
雖
然
早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通
過

「
政
府
對
各
項
公
共

建
築
物
及
活
動
場
所
，
應
設
置
便
於
殘
障
者
行
動
之
設
備
」
，
而
「
建
築
技
術
規

則
」
七
十
七
年
也
已
明
列
出
那
些
公
共
建
築
物
及
公
共

設
施
應
設
立
殘
障
設
備
的

統
一
標
準
。
但
這
樣
的
立
法
，
除
了

一
些
公
共
建
築
及
場
所
外
，
對
於
許
多
殘
障

者
仍
無
濟
於
事
，
因
為
在
我
們
的
社
區
中
，
早
就
因
為
汽
車
的
快
速
成
長
，
而
侵

佔
巷
道
、
人
行
道
，
根
本
不
利
於
殘
障
者
的
行
動
。

同
時
住
宅
的
營
建
，
向
來
以
考
慮
健
康
者
為
主
，
固
然
殘
障
者
在
取
得
住
宅

後
，
也
須
想
辦
法
重
新
改
裝
。
但
殘
障
的
發
生
，
許
多
是
在
工
作
及
交
通
意
外
下

產
生
，
以
致
於
原
有
住
宅
無
法
使
用
，
但
又
因
生
理
及
經
濟
上
的
弱
勢
而
無
法
換

屋
。
依
據
相
關
的
研
究
，

他
們
最
大
的
問
題
在
於
難
以
進
出
住
家
(
即
使
是
在
地

面
層
)
、
無
電
梯
公
寓
、
狹
小
的
衛
浴
、
臥
室
、
廚
房
空
間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市
場

中
缺
乏
提
供
考
慮
無
殘
障
的
家
庭
設
備
，
成
為
居
家
生
活
中
的
最
大
不
便
，
而
經

常
必
須
別
人
的
幫
助
與
服
務
，
無
法
自
立
。

1

母
親
單
親
家
庭
的
住
宅
問
題

女
性
向
來
在
我
們
的
社
會
中
，
相
對
前
男
性
，
也
是
一
種
弱
勢
族
群
，
她
們

在
家
庭
及
社
會
的
工
作
中
，
經
常
處
於
劣
弓
吋
地
位
。

依
據
相
關
的
研
究
，
婦
女
福
利
問
唔
，
主
要
包
括
雛
妓
、
未
婚
媽
媽
、
婚
齡

兒
童
照
顧
、
離
婚
、
受
暴
及
勞
動
參
與
。
這
其
中
特
別
嚴
重
者
，
更
首
推
宙
親
的

單
親
家
庭
，
她
們
相
對
於
現
有
的
雙
薪
家
庭
，
單
親
家
庭
已
經
在
經
濟
上
處
於
劣

勢
，
再
加
上
性
別
的
劣
勢
與
照
顧
見
女
的
羈
絆
，
使
她
們
在
面
對
高
房
價
的
客
觀

環
境
上
了
更
顯
得
無
能
為
力
。
在
有
關
的
個
案
研
究
(
居
住
於
平
價
住
宅
)
中
，

發
現
她
們
的
生
存
策
略
必
須
彼
此
互
相
協
助
並
照
顧
小
孩
，
才
能
分
別
出
外
工
作

，
同
時
也
因
為
收
入
的
微
薄
，
一
直
無
法
有
效
改
善
居
家
生
活
。
她
們
是
特
別
需

要
給
予
住
宅
協
助
的
一
群
。

4

都
、
市
原
住
民
(
移
民)
的
貧
困
社
區

由
於
臺
灣
長
期
的
以
漢
文
化
或
平
地
文
化
為
中
心
的
思
考
方
式
，
形
成
許
多

原
住
民
必
須
往
都
市
謀
生
，
但
由
於
文
化
的
劣
勢
，
原
住
民
經
常
淪
為
臺
灣
經
濟

的
底
層
，
相
對
於
平
地
漢
人
，
原
住
民
在
都
市
中
處
於
經
濟
上
的
絕
對
劣
勢
。
顯

而
易
見
地
，
他
們
無
法
在
謀
生
的
同
時
，
也
能
在
住
宅
上
求
得
一
處
安
生
立
命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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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。
他
們
經
常
多
人
質
屋
一
室
(
一
個
房
間
超
過
兩
個
人
，
甚
至
多
達
六
、
七
人

，
較
學
生
有
過
之
而
無
不
及
)
，
有
些
則
在
都
市
邊
緣
地
區
形
成
一
些
原
住
民
的

貧
困
社
區
，
例
如
:
基
陸
的
八
尺
門
、
臺
北
縣
新
店
溪
畔
的
阿
美
族
社
區
。
而
這

些
社
區
許
多
也
是
非
法
侵
佔
'
像
新
店
溪
畔
的
阿
美
族
社
區
就
是
位
於
行
水
區
中

，
隨
時
會
被
拆
除
或
遭
洪
水
淹
沒
的
命
運
。
而
有
關
原
住
民
相
關
問
題
多
列
為
省

府
處
理
，
在
原
住
民
的
社
會
發
展
方
案
中
，
有
關
改
善
原
住
民
的
生
活
環
境
，
對

居
於
平
地
的
原
住
民
僅
能
優
先
補
助
原
住
民
低
收
入
戶
五
萬
元
購
買
住
宅
，
補
助

每
項
一
萬
元
改
善
廚
房
、
浴
室
及
廁
所
，
仍
不
能
解
決
大
多
數
的
都
市
原
住
民
的

問
題
。
而
且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原
住
民
原
有
許
多
祭
典
、
儀
式
及
歌
舞
活
動
，
在
都

市
移
民
的
過
程
，
並
無
適
合
的
空
間
可
以
進
行
，
雖
然
可
以
借
用
體
育
館
、
學
校

，
但
迴
異
於
原
居
地
的
會
所
，
以
致
於
難
以
維
繫
原
住
民
文
化
。

5

大
專
學
生
住
宿
嚴
重
不
足

大
學
生
的
住
宿
問
題
也
是
經
常
被
忽
視
的
課
題
，
這
是
因
為
學
生
(
但
括
大

學
生
)
在
我
們
的
社
會
中
向
來
不
被
認
為
是
一
個
完
整
的
公
民
。

由
於
大
專
競
爭
的
激
烈
，
許
多
學
生
必
需
離
鄉
背
井
前
往
大
專
就
讀
。
但
在

擁
有
大
學
城
的
地
區
的
都
市
計
畫
，
通
常
對
大
專
院
校
總
是
假
設
了
可
以
自
給
自

足
(
由
學
校
提
供
完
整
的
食
宿
、
休
閒
空
間
)
。
因
此
，
在
都
市
計
畫
上
經
常
沒

有
考
慮
這
群
大
量
就
誼
的
學
生
。
但
實
際
的
情
況
是
許
多
大
專
院
校
的
經
費
及
校

地
不
足
，
並
未
提
供
足
夠
的
住
宿
空
間
，
只
有
放
任
學
生
自
求
多
福
，
在
校
外
貨

屋
而
居
、
覓
食
及
滿
足
休
閒
娛
樂
。
依
據
有
關
的
研
究
，
學
生
校
外
住
宿
面
對
的

問
題
，
主
要
是
學
校
附
近
租
屋
的
嚴
重
不
足
與
房
屋
品
質
惡
劣
，
以
及
居
住
環
境

無
法
負
擔
大
量
集
中
的
學
生
(
如

.. 

飲
食
店
及
交
通
)
。
特
別
是
近
年
來
自
於
房

價
飆
漲
下
，
也
帶
動
校
園
附
近
房
租
迅
速
的
上
漲
，
但
是
相
關
的
品
質
並
沒
有
提

升
。
雖
然
像
淡
江
大
學
及
文
化
大
學
的
學
生
也
發
生
了
抗
租
運
動
，
但
到
目
前
為

止
，
因
為
沒
有
任
何
制
衡
的
力
量
，
學
生
也
沒
有
其
他
租
房
選
擇
(
粥
少
僧
多
、

校
舍
缺
乏
、
通
學
不
便
)
下
而
屈
服
了
。
對
他
們
而
言
，
他
們
付
出
的
是
高
房
價

但
卻
是
低
品
質
的
住
宿
空
間
。

6

偏
遠
地
區
農
漁
民
的
住
宅
及
社
區
危
機

偏
遠
地
區
的
農
漁
民
，
尤
其
是
年
老
的
農
漁
民
，
面
對
經
濟
情
腎
農
漁
產
品

價
格
偏
低
，
相
對
於
主
流
社
會
(
工
業
)
明
顯
地
也
是

一
種
弱
勢
族
群
，
如
再
加

上
我
國
進
入
。
k
p斗
斗
的
影
響
，
對
偏
遠
地
區
的
年
老
農
漁
民
更
為
雪
上
加
霜
。
在

許
多
研
究
中
指
出
，
仍
有
一
些
年
老
農
漁
民
並
不
願
意
離
開
家
鄉
，
但
他
們
年
事

已
高
，
已
經
無
法
在
農
漁
事
業
上
競
爭
，
在
經
濟
上
，
他
們
經
常
需
仰
賴
年
輕
家

庭
的
匯
助
，
而
原
有
的
住
宅
(
農
宅
)
許
多
又
已
成
為
危
崖
，
而
必
需
整
修
，
過

去
雖
然
也
有
省
府
農
宅
修
繕
的
補
助
，
但
金
額
低
，
名
額
有
限
，
而
顯
得
無
助
。

但
更
嚴
重
的
是
，
偏
遠
地
區
事
實
上
面
臨
的
是
社
區
的
瓦
解
，
在
經
濟
發
展
的
趨

勢
下
，
年
輕
人
口
已
經
不
會
返
回
家
鄉
，
許
多
協
助
的
方
案
，
多
無
能
為
力
。
因

此
，
面
對
許
多
偏
遠
地
區
的
社
區
，
除
了
及
時
協
助
年
老
的
農
漁
民
，
有
關
住
屋

修
繕
的
經
費
補
助
與
修
屋
技
術
的
援
助
外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整
體
社
區
的
振
興
，
能

夠
兼
顧
經
濟
與
文
化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淡
江
大
學
建
築
研
究
所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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